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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主申报 

1.申报时间：自通告发布日起至 2024 年 8 月 12 日； 

2.申报方式：自主向区教育局教育股申报； 

 

 

 

2.电子材料。电子材料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，将各项材料

原件扫描压缩，以“机构名称+参与课后服务申报材料”命名，

打包发送至教育股邮箱：mjqjyj832@163.com

3.申报材料清单详见附件 1。

材料报送要求

1.纸质材料。按申报材料清单顺序排版装订成册。请将纸质

材料一式两份报送至梅江区教育局教育股，联系电话:2196832。

。 

说明：有意向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的第三方机构须保证所提供

的全部资料合法、真实、有效。提交虚假材料的，自行承担相应

责任。 

（二）组织审核 

区教育局会同区市场监管、民政、科工商务、文广旅体等部

门联合评审，选定拟入围的第三方名单及服务项目。 

（三）公示遴选结果 

遴选结果将通过梅江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。 

（四）公布结果 

经公示无异议的第三方社会机构、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

及其服务项目纳入校内课后服务第三方“白名单”。 

四、退出机制 

（一）凡进校服务的第三方经查实出现以下情况，学校可提






